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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⽣申請⼤學，⼼理測驗是否屬於隱私，可以不附在申請資料中？

學⽣申請⼤學常會檢附⼼理測驗結果，⼼理測驗是否屬於隱私權的範圍？
申請時可以不附⼼理測驗結果嗎？如果因為沒有檢附⽽得分較低，可以申訴嗎？
或是⼤學有權利規定⼼理測驗是必備審查資料？

 林希庭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4 留⾔： 0 

2020-07-16 09:11

下⾯針對三件事情說明：⼼理測驗是否屬於個⼈資料、學校可否要求學⽣進⾏⼼理測驗、⼤學校系可否要求申
請學⽣檢附⼼理測驗結果。

 LU0000041（⼀般會員） 基本⼈權‧政府 ∕ ⼈格權 2020-07-01 13:06

⼼理測驗屬於隱私的個⼈資料
依照個⼈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2條第1款[1]的規定，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出特定⼈的資料屬
於個⼈資料，通常⼼理測驗包含受試者姓名等，很可能屬於個資法說的個⼈資料。
另外補充，參考就業服務法第5條[2]、就業服務法施⾏細則第1條之1第1項 [3]，⼼理測驗屬於就業隱私
資料；典試法第14條第1項[4]及公務⼈員考試法第10條第1項[5]有規定相關考試可以作⼼理測驗；⽽教
育類相關法令並沒有針對⼼理測驗作相關規定。

學校可以要求學⽣進⾏⼼理測驗，並留存測驗結果嗎？
要求學⽣進⾏⼼理測驗、留存測驗結果，分別是蒐集、處理個⼈資料的⾏為 [6]。
個資法針對公務機關、⾮公務機關蒐集、處理個⼈資料有不同規定。
公⽴學校是公務機關，私⽴學校是⾮公務機關，要請學⽣作⼼理測驗及留存測驗結果前，都需要取得學⽣
同意，或是符合其他法令規定，只是法條依據不同[7]。
可能的作法是在⼼理測驗前以書⾯⽅式確認同學意願，願意的同學以書⾯⽅式同意，⽽不願意的同學也不
會被強制進⾏測驗。

⼤學校系可以要求申請學⽣檢附⼼理測驗，作為備審資料嗎？
依照⼤學⼊學徵選委員會的109學年度⼤學個⼈申請⼊學招⽣規定，審查資料項⽬對照表並沒有「⼼理測
驗」，但各校系可能依照徵才需求，將對照表以外的特殊要求納⼊「其他Q欄位」。
如果學⽣對於想要申請的校系要求檢附資料有疑問，可以諮詢教育部⼤學招⽣及助學科，請求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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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   個⼈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：「

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
⼀、個⼈資料：指⾃然⼈之姓名、出⽣年⽉⽇、國⺠⾝分證統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
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⽣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⽅式、財務情況、社
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⽅式識別該個⼈之資料。」

[1]

  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：「
為保障國⺠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求職⼈或所僱⽤員⼯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⾔、思想、宗教、黨
派、籍貫、出⽣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⾝⼼障礙、星座、⾎型或以往⼯會會
員⾝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他法律有明⽂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

[2]

   就業服務法施⾏細則第1條之1第1項：「
本法第五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隱私資料，包括下列類別：
⼀、⽣理資訊：基因檢測、藥物測試、醫療測試、HIV 檢測、智⼒測驗或指紋等。
⼆、⼼理資訊：⼼理測驗、誠實測試或測謊等。
三、個⼈⽣活資訊：信⽤紀錄、犯罪紀錄、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。」

[3]

   典試法第14條第1項：「各種考試得採筆試、⼝試、⼼理測驗、體能測驗、實地測驗、審查著作或發
明、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報請考試院同意之⽅式⾏之。除單採筆試者外，其他應併採⼆
種以上⽅式。」

[4]

   公務⼈員考試法第10條：「公務⼈員考試，得採筆試、⼝試、⼼理測驗、體能測驗、實地測驗、審查
著作或發明、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⽅式⾏之。除單採筆試者外，其他應併採⼆種以上⽅
式。」

[5]

   個⼈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3、4款：「
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
三、蒐集：指以任何⽅式取得個⼈資料。
四、處理：指為建⽴或利⽤個⼈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、輸⼊、儲存、編輯、更正、複製、檢索、
刪除、輸出、連結或內部傳送。」

[6]

   公務機關是依照個⼈資料保護法第15條：「 公務機關對個⼈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六條第⼀項所
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⽬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⼀者：
⼀、執⾏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。
⼆、經當事⼈同意。
三、對當事⼈權益無侵害。」

⾮公務機關是依照個⼈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：「⾮公務機關對個⼈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六條
第⼀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⽬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⼀者：
⼀、法律明⽂規定。
⼆、與當事⼈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。
三、當事⼈⾃⾏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⼈資料。
四、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⽽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
其揭露⽅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⼈。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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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⼼理測驗，隱私，個⼈資料，個⼈資料保護法

五、經當事⼈同意。
六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
七、個⼈資料取⾃於⼀般可得之來源。但當事⼈對該資料之禁⽌處理或利⽤，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⼤
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
⼋、對當事⼈權益無侵害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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